附件1

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评  估  指  标
（综合研究类）
基地名称：（加盖公章）  联系人：       手机号码：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标               准
	自评
得分
	评审
得分

	队伍建设
	人 员
配 备
	专兼职人员的配备、聘任、驻所时间符合“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的规定（配备、驻所时间各占20分）
	
	

	
	职 称
结 构
	正高职称占总人数的30%，15分；副高以上职称占总人数的60%，15分
	
	

	
	学 历
结 构
	博士学位占30%，15分；硕士以上学位人员占80%，15分
	
	

	科研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类）
	重大项目，40分/项；重点项目，30分/项；一般及其它类型项目，20分/项
	
	

	
	教育部人文
社科项目和其他部委项目
	教育部重大项目，40分/项；后期资助，30分/项；一般项目，20分/项；其他专项，15分/项；其他部委社科类项目，10分/项
	
	

	
	
省级人文
社科项目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应用重大项目、创新团队支持计划，20分/项
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分/项
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5分/项

	
	

	
	横 向
项 目
	到账经费达到10万元的项目，5分/项；10万元以上的项目，每增加2万元，计1分。最高40分
	
	

	※以上各类项目应按本年度立项的各级各类项目计算分值，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优秀的，每项加20分。

	论文著作
	论文
	权威核心期刊，30分/篇；其他CSSCI来源期刊、CSCD期刊10分/篇
	
	

	
	著作
	权威出版社，30分/部；其他出版社，15分/部
	
	

	
	社 会
影 响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30分/篇，摘要1/2以上或1500字以上，20分/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头版专论，25分/篇，理论版3000字以上，20分/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20分/篇；中国社会科学报专版刊登或推介，15分/篇；人大复印资料转载，10分/篇
	
	

	※本校基地成员所发表的论文或出版的著作，署名能够显示其基地的，按照相应层次分值1.5倍计算。
※由基地招标项目资助产出的成果或聘请校外研究人员为基地成员产出的成果且署名单位为基地的，按照相应层次计算分值。

	科研奖励
	国 家
级 奖
	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50分/部；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类），40分/项；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30分/项
	
	

	
	省 部
级 奖
	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30分/项，二等奖20分/项，三等奖10分/项；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0分/项，二等奖20分/项，三等奖，10分/项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奖
	获特等奖20分/项，一等奖10分/项
	
	

	
	学 术
荣 誉
	获长江学者，50分/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40分/人；“万人计划”领军人才，40分/人；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40分/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分/人；中原学者，30分/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30分/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30分/人
获省优秀专家20分/人；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分/人；中原英才计划，20分/人；省委宣传部“四个一批人才”，20分/人；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10分/人
获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5分/人
	
	

	社会服务
	服 务
决 策
	研究成果得到国家级领导人批示，50分/份；得到省部级正职领导批示，30分/份；得到省部级副职领导批示，20分/份。最高计200分
研究成果被地厅级党委政府采纳，10分/份。最高计50分
研究成果被大中型企业采纳，5分/份。最高计30分
研究成果被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教育部《高校智库内刊》，15分/份。最高计30分
研究成果被省委《政策研究》和《成果要报》收录，10分/篇；被省教育厅《资政参考》收录，5分/篇。最高计30分
	
	




	
	服 务
教 学
	成果被采用为教材且所转化教材获得国家精品教材，30分/部；教育部规划教材，10分/部
博士毕业论文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30分/部；河南省优秀博士论文，10分/部
硕士毕业论文获河南省优秀硕士论文，5分/部
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及以上，20分/项；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5分/项，二等奖10分/项
	
	

	
	学 术
交 流
	举办国际或全国性学术论坛，25分/场。最高50分
举办的研讨会被国家级或省级主要报刊登载报道，10分/场。最高20分
在国家一类学会作大会交流发言，10分/次。最高20分
	
	

	
	社 会
推 广
	编辑有资政类活页刊物，并分送有关领导和部门，2分/期。最高计24分
举行专题讲座在中央级媒体，25分/专题；省级媒体，10分/专题；地厅级媒体，5分/专题。最高50分
	
	

	学校支持
	经 费
投 入
	依托高校每年安排专项经费保证基地运转需要，并列入学校年度预算，20分
另按不少于省财政投入经费1：1的比例进行配套，20分
	
	

	
	基 础
设 施
	科研办公和图书资料用房分别不少于100平米，20分；有能满足科研工作需要的计算机、复印机等办公器材，20分；有满足科研工作需要的专业图书资料，10分
	
	

	合 计
	
	

	
※其他加分因素：
1.按照基地成员人数计算平均分后排名，前10名加50分，11-20名加40分，21-30名加30分，31-40名加20分，41-50名加10分。
2.对有重大创新、重大影响且与研究方向一致但考评指标体系中没有涉及的情况，由被考评单位向评审组提出加分建议，评审组讨论通过后提交考评委认可或裁定。



注：1、指标中考察项目、成果、奖励、荣誉称号等均应为当年度基地成员为负责人或第一作者在统计时限内新增获得，且以基地或基地依托高校为第一完成单位，并与基地研究方向一致。
2、横向项目须出具学校财务提供的收款票据。
3、社会推广应出具相关凭证。

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评  估  指  标
（基础研究类）

基地名称：（加盖公章）  联系人：       手机号码：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标               准
	自评
得分
	评审
得分

	队伍建设
	人 员
配 备
	专兼职人员的配备、聘任、驻所时间符合“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的规定（配备、驻所时间各占20分）
	
	

	
	职 称
结 构
	正高职称占总人数的30%，15分；副高以上职称占总人数的60%，15分
	
	

	
	学 历
结 构
	博士学位占30%，15分；硕士以上学位人员占80%，15分
	
	

	科研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类）
	重大项目，40分/项；重点项目，30分/项；一般及其它类型项目，20分/项
	
	

	
	教育部人文
社科项目和其他部委项目
	教育部重大项目，40分/项；后期资助，30分/项；一般项目，20分/项；其他专项，15分/项；其他部委社科类项目，10分/项
	
	

	
	
省级人文   
社科项目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应用重大项目、创新团队支持计划，20分/项
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分/项
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5分/项


	
	

	
	横 向
项 目
	到账经费达到10万元的项目，5分/项；10万元以上的项目，每增加2万元，计1分。最高40分
	
	

	※以上各类项目应按本年度立项的各级各类项目计算分值，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优秀的，每项加20分。

	论文著作
	论文
	权威核心期刊，30分/篇；其他CSSCI来源期刊、CSCD期刊10分/篇
	
	

	
	著作
	权威出版社，30分/部；其他出版社，15分/部
	
	

	
	社 会
影 响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30分/篇，摘要1/2以上或1500字以上，20分/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20分/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头版专论，25分/篇，理论版3000字以上，15分/篇；中国社会科学报专版刊登或推介，15分/篇；人大复印资料转载，10分/篇
	
	

	※本校基地成员所发表的论文或出版的著作，署名能够显示其重点研究基地的，按照相应层次分值1.5倍计算。 
※由基地招标项目资助产出的成果或聘请校外研究人员为基地成员产出的成果且署名单位为基地的，按照相应层次计算分值。

	科研奖励
	国 家
级 奖
	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50分/部；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类），40分/项；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30分/项
	
	

	
	省 部
级 奖
	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30分/项，二等奖20分/项，三等奖10分/项；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0分/项，二等奖20分/项，三等奖，10分/项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奖
	获特等奖20分/项，一等奖10分/项
	
	

	
	学 术
荣 誉
	获长江学者，50分/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40分/人；“万人计划”领军人才，40分/人；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40分/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分/人；中原学者，30分/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30分/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30分/人
获省优秀专家20分/人；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分/人；中原英才支持计划，20分/人；省委宣传部“四个一批人才”，20分/人；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10分/人
获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5分/人
	
	

	社会服务
	服 务
决 策
（最高100分）
	研究成果得到国家级领导人批示，50分/份；得到省部级正职领导批示，30分/份；得到省部级副职领导批示，20分/份
研究成果被地厅级党委政府采纳，10分/份
研究成果被大中型企业采纳，5分/份
研究成果被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教育部《高校智库内刊》，15分/份
研究成果被省委《政策研究》和《成果要报》收录，10分/篇；被省教育厅《资政参考》收录，5分/篇                                                                                                                                                                                                                                                                                                                                   
	
	




	
	服 务
教 学
	成果被采用为教材且所转化教材获得国家精品教材，30分/部；教育部规划教材，10分/部
博士毕业论文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30分/部；河南省优秀博士论文，10分/部
硕士毕业论文获河南省优秀硕士论文，5分/部
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及以上，20分/项；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5分/项，二等奖10分/项
	
	

	
	学 术
交 流
	举办国际或全国性学术论坛，25分/场。最高50分
举办的研讨会被国家级或省级主要报刊登载报道，10分/场。最高20分
在国家一类学会作大会交流发言，10分/次。最高20分
	
	

	
	社 会
推 广
	编辑有资政类活页刊物，并分送有关领导和部门，2分/期。最高计24分
举行专题讲座在中央级媒体，25分/专题；省级媒体，10分/专题；地厅级媒体，5分/专题。最高50分

	
	

	学校支持
	经 费
投 入
	依托高校每年安排专项经费保证基地运转需要，并列入学校年度预算，20分
另按不少于省财政投入经费1：1的比例进行配套，20分
	
	

	
	基 础
设 施
	科研办公和图书资料用房分别不少于100平米，20分；有能满足科研工作需要的计算机、复印机等办公器材，20分；有满足科研工作需要的专业图书资料，10分
	
	

	合计
	
	

	※其他加分因素：
1、按照基地成员人数计算平均分后排名，前10名加50分，11-20名加40分，21-30名加30分，31-40名加20分，41-50名加10分。
2、对有重大创新、重大影响且与研究方向一致但考评指标体系中没有涉及的情况，由被考评单位向评审组提出加分建议，评审组讨论通过后提交考评委认可或裁定。


注：1、指标中考察项目、成果、奖励、荣誉称号等均应为当年度基地成员为负责人或第一作者在统计时限内新增获得，且以基地或基地依托高校为第一完成单位，并与基地研究方向一致。
2、横向项目须出具学校财务提供的收款票据。
3、社会推广应出具相关凭证。
